
被遗忘的罪错少年

早在 1994年 8月， 章玮就进入原上海市

闸北区人民法院刑庭工作。 “触犯刑法就应

该判刑， 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要以教育为

主、 惩罚为辅。” “宽容但不纵容”， 这是章

玮来到少年庭后的办案原则， 在审理了一起

起少年犯罪案后， 她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问题

家庭。”

小强 （化名） 的父母离异并各自成家，

长期混迹于社会的他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

道路。 “你要钱我就给你钱， 我亏待过你

吗？” 看着愤怒的妈妈在法庭上质问儿子， 章

玮也严厉了口气： “他缺的不是钱， 而是你

们父母的一份关心！”

章玮了解到， 父母离异后， 小强和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 妈妈再婚后又再生了一个女

儿， 而自始至终， 小强连这个同母异父妹妹

的存在都不知情。 正是这样一个疏于关心

和管教的家庭， 为小强的违法犯罪埋下了

祸根。

“一个树苗， 不用施肥浇灌， 不用阳光

土壤， 就能自己长成一颗笔直的大树吗？” 办

理了许许多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 章玮发现，

父母的缺位往往影响了孩子的一生。

在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由中， 盗

窃、 帮信、 寻衅滋事是几大最常见的类型，

未成年群体心智尚未成熟， 倘若没有规诫，

在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很容易走上错误的

成长道路。

而当罪错行为发生， 除了公正的审理判

决， 法官还有许多延伸工作需要开展。 章玮

介绍， 初入少年庭之际， 缓刑回访、 心理干

预都需要法官参与其中。 早在 2013 年， 章玮

就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在对少

年犯的回访中， 利用“房树人” 开展心理干

预， 促进帮教工作， 让未成年犯罪者真正实

现蜕变。

后来， “心理干预” 被写入了 《刑事诉

讼法》， 静安法院也进一步完善了配套设施，

设立“心钥匙心理工作室”， 通过沙盘、 音乐

理疗、 心理评估软件以及专业心理咨询师的

帮助， 从心源处让未成年人摆脱心魔。

“魔爪”下的“折翼天使”

除了心智上尚不成熟， 未成年人在生理

上也处于弱势， 常常会沦为“魔爪” 侵犯的

对象， 未成年人保护是法官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9 年， 上海发生了一起影响全国的地铁猥

亵案， 章玮就是这起案件的审理法官之一。

一名男子在车厢内猥亵了一名未成年少

女， 几分钟后， 他又对另一名女子故技重施，

结果被当场察觉并质问， 静安法院以强制猥

亵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六个月。

此前， “咸猪手” 行为所面临的处罚多

是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行政拘留，

此次判决成为了上海市首例因公共交通性骚

扰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 改变了“咸猪手”

得不到刑罚惩处的公众印象。

“和成年人不同， 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

时往往来不及多想， 不敢也很难做出反抗行

为， 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他们更需要法律

撑腰。” 事实上， 此后， 国内多地法院陆续做

出当地首例“咸猪手” 入罪的判决。 “法官

不仅是执法者， 同样也是案例的创造者， 在

办案的过程中要肩负起自身的正义与责任。”

小美 （化名） 父母离异， 妈妈带着她改

嫁并生下了弟弟， 自此之后便将心思全部投

入到了弟弟身上， 浑然未觉此时女儿遭受到

了性侵。 而当小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妈妈，

忙于照顾弟弟的她却仍未当回事， 思索再三

后小美将此事告诉了老师， 至此案发。 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还补助了困难的小美家庭一

笔钱， 然而身为监护人的妈妈却只给女儿花

了 50元， 剩下的钱全都用到了儿子身上。 小

美越发低沉， 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在法庭教育上， 章玮狠狠批评了这个不

称职的母亲。 案后， 章玮还向上海高院两次

申请了“天平基金” 共四万元， 并且特意委

诉讼代理律师和社工代为监督公益金的用处。

社工身体力行地帮助法官完成后续工作， 不

定期地反馈最新情况。

除此外， 对未成年的保护也离不开其他

政法单位的配合。 章玮表示， 静安法院定期

组织案件管辖区域内的公检法机构开展联席

会议， 加强相互沟通， 监督和配合。 “只有

众多社会力量注入其中， 才能筑起一张牢固

的保护网， 让未成年人不再‘弱小可欺’。”

家庭与孩子的“最优解”

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余， 章玮

也负责审理民事案件。 面对各种“剪不断理

还乱” 的家事纠纷， 往往更加考验着法官的

自由裁量， “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利益”， 成为了章玮办案最基本的度量衡。

李丽和王强 （化名） 育有一对双胞胎女

儿， 因为感情不和， 两人决定离婚， 但是对

两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 双方闹上

法庭， 孩子归属于谁？ 一边一个是否是最公

平合理的判决？

在审理中， 章玮发现， 母亲李丽是一个

强势且易怒的人， 行事也有些偏激， 甚至曾

在与丈夫争执的过程中直接将痰盂缸敲到丈

夫头上。 在和双胞胎孩子视频通话中， 这一

点也进一步从孩子口中得到了验证。 “妈妈

很凶的， 一发脾气就对着我们大喊大叫， 还

拿着刀指着我们不让我们说话。”

“法官阿姨， 我们不想分开。” 看着两个

八九岁孩子从一开始谈话的对答如流、 活泼

开朗， 到聊到妈妈时的满口抱怨， 甚至连和

视频这边的妈妈说一两句话都拒绝， 章玮心

中已经有了判断， 最终判决两个孩子和父亲

王强一起生活。

家事案件蕴含着人间百态， 在处理这些

错综复杂的纠纷之时， 法官如何才能做出最

合理的评判？ 章玮认为， 正义感与价值观不

可或缺。 “既要一颗心摆在当中， 不偏袒任

何一方， 也要尊重公序良俗， 用最朴素的价

值观去指引。”

此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足于孩子。

为了能够在一起诉讼中把一个家庭几代人之

间可能涉及的纷争提前化解， 章玮和同事常

常会在专业法官会议上进行讨论。 “如何平

衡一个家庭的内部关系， 怎样才能对未成年

人形成最好的保护， 我们常常会争得面红耳

赤， 各抒己见后再达成一个共识。”

案子判决生效并不意味着结束， 相反家

庭后续问题的消化才刚刚开始。 未成年人的

成长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法官合理的

判决才能让他们走上光明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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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旭凡

“法官， 我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法庭上， 一个男孩轻描淡写地说出这样一句话， 随意的语气好像是在描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 而当这句话落在了法官章玮的耳中， 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 她知道， 戏谑的语气背后， 是一个罪错少年一路摸爬滚打而来的沉

痛步伐。

从 2010 年 6 月调入少年庭后， 章玮一直担任上海静安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长， 同时也负责审理民事案件。 怀揣着少年

法官的一份情怀， 她将满身热情投身于此， 挽救、 保护着一个又一个 “少年的你”。

岗前培训中， 意外遭遇交通事故， 劳动

关系如何认定？ 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近日， 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岗

前培训中因交通事故导致赔偿纠纷， 劳动者

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参加岗前培训的原告段某

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

决结果。

2021 年 2 月 22 日， 段某到山东省平邑

县某学校参加该学校安排的岗前培训。 培训

第二天， 段某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被送到

平邑县中医医院治疗。 事故发生后段某与该

学校就赔偿事宜进行多次协商， 未能达成一

致， 且双方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争议较大。

组织岗前培训的学校辩称， 岗前培训阶段并

未与段某建立事实的劳动关系， 因此段某的

意外事故损失并不属于学校应当承担的赔偿

范围。 随后段某向平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依法确认其与学

校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021 年 10 月 11 日，

平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

决， 驳回了段某的仲裁请求。 之后， 段某不

服仲裁裁决， 诉至平邑法院。

平邑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段某是

根据学校的安排参加培训并接受学校的考勤

管理， 且段某接受培训的原因也是为了达到

从事学校岗位工作的要求， “岗前培训活动”

构成了学校整个业务活动的一部分， 故双方

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属于用工范

畴。 涉案学校虽辩称其未安排段某参加学校

的培训， 且培训是免费的， 具有公益性， 段

某并不是基于劳动关系或身份隶属关系而从

事的劳动行为， 但学校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

证实，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学校未能

对于自身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 应当承担不

利后果， 因此法院对于学校的主张不予支持。

法院遂依法判决认定段某与学校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后该学校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最终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岗前培训是否应认定

为事实用工。 用工的概念是不是只局限于为

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 国家规定了某些岗位

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甚至需要达到某种程

度才能上岗， 劳动者在这期间的权益又该如

何保障？ 所以用工的含义不仅应包括用人单

位实际用工， 也应包括用人单位未实际适用

该劳动力， 但其目的是为日后实际适用该劳

动力服务的情况。 参加岗前培训是否应视为

建立劳动关系， 要重点审查以下方面：

第一， 双方是否符合主体资格。 主要审

查用人单位是否符合用人资格， 是否在工商、

民政等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是否领取了

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 以及相应的证照是

否在有效期内， 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定就业年

龄。 此外， 劳动者属于劳务公司派遣到该用

人单位的人员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涉案学校和段某均符合主体资格。

第二， 双方是否形成劳动用工关系。 主

要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约束， 双方是否

具有身份上的隶属关系。 本案中， 段某参加

岗前培训期间受学校的考勤管理， 相关培训

也系学校安排， 在培训期间， 段某事实上也

接受了学校的劳动管理， 双方具有身份上的

隶属关系。

第三， 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

分。 主要审查相关岗前培训是否是用人单位

的业务组成部分， 培训是否是为更好的完成

后续的工作任务， 培训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

要工作内容。 本案中， 段某参加的岗前培训

是为更好地完成后续的教学任务， 且段某提

供的教学课程表中， 学校明确为其安排了新

学期的相关教学任务。 因此， 段某参加的岗

前培训构成了学校整个业务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岗前培训双方符合用工主体资格；

劳动者在岗前培训期间受用人单位管理、 约

束， 用人单位向其发放工资报酬； 相关的培

训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 应认定双方

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属于用工范

畴， 劳动关系自参加有关岗前培训、 学习之

日起建立。

（来源： 人民法院报）

岗前培训发生意外事故 劳动关系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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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玮在静安法院公众开放日的模拟法庭上和学生们互动


